2024年度衡东县文化馆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文化馆是公益型的全额事业单位主要工作职责：①负责宣传国家文化方针、政策和法令，开展文化科学知识的普及宣传；②组织开展健康有益、积极向上、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及举办各类艺术展览活动和文化下乡活动；③组织音乐、舞蹈、美术、书法、小品、摄影等各种群众文化艺术门类的培训创作；④负责本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收集、整理、申报等。
（二）人员编制情况

本单位编制人数154名，在职人员14人，离休人员0人，退休人员7人。
二、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预决算情况

1.部门预算情况

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214.50万元，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214.50万元；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214.50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80.50万元，项目支出34万元。

2.部门决算情况（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

2024年决算总收入292.76万元，较预算增加78.26万元，总支出292.7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71.48万元，占总支出的58％；项目支出121.28万元，占总支出的42％。

3.“三公"经费执行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2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3万元。“三公"经费决算数2.19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2.19万元。

4.政府采购执行情况

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0万元，其中：货物0元，工程0万元，服务0万元。

5.资产管理情况

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156.85万元，负债总额3.96万元，净资产152.89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固定资产账面原值279.30万元，在用资产279.30万元，资产使用率100%。

（二）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1.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24年确保了单位正常运行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仅对50万元以上的项目资金进行分项说明）

    无
三、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无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